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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渡口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有序推进城镇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

“楼层撤桶”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

批示指示精神，按照《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、市政府

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

办发〔2019〕82号）、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

于印发重庆市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—2022

年）的通知》（渝分类办〔2020〕1号）、大渡口区《关于 2021 年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的通知》（渡分类办发〔2021〕4 号）等相

关文件精神，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决定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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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“楼层撤桶”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强化领导，统一认识

实施“楼层撤桶”是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关键环节，也是检验

生活垃圾分类成效的重要内容。由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分类办”）牵头，对“楼层撤桶” 实施情况进行

跟踪督促指导。各部门、各镇街要加强党建引领，精心筹划，精细

组织，精准落实，切实履行好职能职责。区住房城乡建委要会同镇

街加强对全区物业公司的指导培训，全面督促、检查、调度、通报

各物业公司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。各镇街落实专人负责

辖区内“楼层撤桶”工作的具体统筹推动，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方

案，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效。全区各镇街城市建成区及场

镇所有住宅小区（含单体楼），原则上各楼层不再设置生活垃圾桶，

即原楼层设桶的住宅小区全面完成“清理撤出楼层桶、合理设置集中

投放点、明确定时投放规则并由专人指导服务”等工作。在 2021

年 9 月 30日前，各镇街完成辖区范围城市建成区及场镇住宅小区

“楼层撤桶”工作。新建或新投入使用的小区楼层不再设置生活垃

圾桶。

二、精准施策，有序推进

（一） 多形式全方位宣传引导。在每栋楼宇大堂、电梯或主要

出入口张贴《楼层撤桶告知书》、《一封信》、《家庭生活垃圾分

类投放指引》等宣传资料，公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位置、操作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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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等信息。充分利用楼梯电子显示屏、业主工作群等平台广泛宣传

“楼层撤桶”的意义，持续开展“敲门行动”入户宣传，引导居

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合理设置集中分类投放点（站）。在实施“楼层撤桶”前，

各镇街、社区、物业公司要主动听取群众意见，因地制宜设置集中分

类投放点（站）。集中分类投放点（站）地面应硬化并设置标志标

识，有条件的可设置照明、洗手池、除臭等设施，切实推动我区城市

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点（站）升级改造，进一步方便居民投放，改善投

放环境。

（三） 落实定时定点服务指导。实施“楼层撤桶”后，在投放

高峰时段，各镇街要在每个投放点安排垃圾分类指导员，现场指导

居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。倡导设置志愿服务岗，由党员、居民代表、

志愿服务者、楼栋长等实行轮班值岗，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。各镇

街要加强分类指导员、志愿者的业务培训，提高垃圾分类的理论水平

和工作能力。

（四）规范分类清运转运垃圾。各镇街和相关部门要督促物业

服务企业强化物业保洁人员规范化作业和分类设施设备的日常维

护，加大垃圾清运频次，保持楼道清洁。同时，要对未分类的住户进

行劝导，及时反馈“楼栋撤桶”参与情况。各镇街要督促作业单位

规范生活垃圾分类运输，合理确定收运频次、收运时间和运输线路，

做到专车专用、定时收集、分类运输，最大限度减少垃圾收运对居

民生活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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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营造氛围，对应考核

（一）加强宣传教育，强化服务引导。各镇街、社区、专业服

务公司等要深入了解群众需求，合理设置集中分类收集点，规范

操作流程，做好政策解读、宣传引导、沟通协调、桶边指导等工作，

营造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，避免产生负面舆情和群体投诉上访事

件。

（二）加强考核督促，确保分类实效。区分类办将把各镇街“楼

层撤桶”推进情况纳入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范围，强化日

常检查督导，严格落实“月考评、季通报“制度。区分类办将每日

收集汇总各镇街“楼层撤桶”推进情况，并视情向区政府作专题

汇报。

大渡口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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